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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-4

月
56

日 星期四楼市!深读

湖南新化第一高楼真假公文的背后

!文号相同"内容不同#的两份批文导致规划多次调整$矛盾层出不穷%%%

真假公文

-4

月
-7

日傍晚!正在湖南省新化县辉映

江岸小区
/

号楼三楼西头卧房内忙着做家庭

作业的中学生小伍眼前一片金光!落日余晖和

资江的反光!让屋内几乎不用开灯"

然而这种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很快就要

结束"

业主谌女士说!小区西南数米远处要建两

栋
//

层的高楼" 这一工程将使
5

号楼#

/

号楼

业主原本一览无余的资江江景!更换成邻居家

的窗户" 楼栋间的距离明显缩短! 让她感觉!

$似乎搭个梯子就可以跨过去%"

位于新化新城区的辉映江岸小区!是新化

县的第一个电梯高层住宅小区!因为它所处地

势偏高!成为新化县城内的第一高楼"

事实上!该小区也是当地楼盘中的价格第

一高楼" 由于北面正对着新化县人民医院!附

近还有县第一中学!加上小区在县城内首个开

通天然气等配套设施!这个新化县政府第一个

地产类招商引资项目! 寄托了各方众多的期

待"

5448

年该楼盘隆重开盘 ! 起价为
-784

元
9

平方米! 比此前新化最好的楼盘价格高出

7

成以上"

可是仅仅入住两年多!业主们与开发商便

几度纷争"

家住
/

号楼高层的周女士等人告诉中国

青年报记者! 主要矛盾源于
5448

年县规划局

在未向县大规委&县政府在规划管理方面的高

层议事决策机构'专题报告的情况下!将原来

:

栋点式楼改为
8

栋"

54--

年!规划局同样自

作主张把小区南面的两栋点式楼改为三合一

板式楼!矛盾至此开始激化"

经过业主抗争!

54-5

年新化县大规委同

意在 $不突破
544.

年大规委通过方案指标的

前提下恢复
8

栋点式住宅%"

记者在现场看到!新$插%进来的两栋高楼

已经建到了第三层!小区也因此$拥挤%起来"

一位业主在新化县档案馆调取了小区立

项审批文件后发现! 县发改局批复辉映江岸

&原名为香槟山名苑' 建设项目的总建筑面积

是
-;758/

平方米!其中住宅面积
-../74

平方

米" 这与在建的工程规划有着巨大差异"

当业主们拿着这份文件找开发商理论时!

对方拿出了政府给他们的另一份批文"在这份

文件中!批复的总建筑面积为
546-84

平方米!

其中的住宅面积是
-86584

平方米" 两份批文

的总建筑面积相差
5

万多平方米"

业主从规划局找到了开发商所说的批文"

奇怪的是!这份批文与先前业主从档案馆

获得的批文的文号#批复时间#项目名称一模

一样! 都是由新化县发改局批复的 $新发改

(

544.

)

::

号文 %! 时间都是
544.

年
;

月
5;

日!名称都是$关于新化香槟山名苑建设项目

备案的批复%&香槟山名苑后改名辉映江岸小

区'"

不同的只是建设规模#总建筑面积!第二

份批文多了
5

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"

细心的业主还发现!第一份批文的批复对

象是$重庆仁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化分公

司%!第二份则是$湖南仁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%"

$到底哪份批文才是真的* 难道公文还有

造假的吗* %对小区建筑面积增加异常敏感的

业主们发出了疑问"如果开发商可以多建
5

万

多平方米!按辉映江岸刚刚售完的
.

号楼起价

/-44

元
9

平方米算!涉及近
-

亿元的利益"

律师罗秋林指出! 政府公文都是统一编

号#统一登记#统一发布的" 正规合法的批文!

不可能有$同一文号#不同内容%的情况"

湖南某地市的住建局局长则告知记者!政

府机关办文有着严格要求!须经相应科处室部

门负责人拟就!分管领导同意并报经一把手签

署后!由办公室印发"他建议从流程核查真伪"

::

号文显示!批文还抄送给国土#建设#

规划#统计局等单位"业主搜寻的结果显示!国

土局#建设局和档案局保存的是批复总建筑面

积为
-;

万多平方米的批文!而发改局#规划局

保存的是总建筑面积
54

万多平方米的批文"

业主进一步调查发现! 根据工商登记!湖

南仁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
544.

年

-5

月
-8

日! 在发改局发批文的
544.

年
;

月

5;

日!这家公司还不存在" 业主们认为!增加

了
5

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第二份批文!可能

是伪造的!并据此以$县政府部门伪造公文!违

规许可%为名四处上告"

!简化审批程序"#

8

月
-:

日!对伪造公文问题!新化县发改

局通过网络向业主作了详细解答"

首先!发改局确认了两份$新发改(

544.

)

::

号文%都是真实的!都由他们发出!不存在

伪造" 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他们工作上存在

$疏忽和不妥%"

新化县发改局负责人确认!

544.

年发改

局根据当时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程序和要求!对

辉映江岸小区建设项目进行了备案! 文号为

$新发改(

544.

)

::

号文%" 批复几个月后!项目

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"一是项目法人在工

商局的登记变了+二是根据县大规委的会议和

规划局的总平面图设计!辉映江岸的建设规模

发生了调整" 总建筑面积调整为
546-84

平方

米!其中住宅面积也由
-../74

平方米!调整为

-86584

平方米"

当收到开发商提出的对批文内容进行调

整#增加建筑面积的申请时!发改局秉着$提高

办事效率!简化审批手续%的原则!迅速为开发

商提供了服务"

在答复业主的函件中!发改局特别强调了

当时的背景"辉映江岸项目是县重点招商引资

的项目!县委#县政府多次开会强调对这个企

业要$简化办事程序%"因为这个楼盘对于新化

这个城市整体建设落后的国家级贫困县意义

重大"

记者查核了
544.

年
-5

月
58

日新化县大

规委召开的
544.

年第四次规委会议的决定!

发现其中提到关于增加建筑面积的内容只有

一条,,,高层建筑的问题!此外其他有关容积

率等技术指标一律不在其内"

新化县发改局有关人员承认! 这是为了

$简单省事%"在对新发改
::

号文进行修改后!

发改局并没有重新发文!新编文号!而是继续

用了原来的文号"$重新发文需要找局长签字!

有时局长不在家" 从简化程序考虑!就只在原

文上修改了"%新化县发改局副局长胡佳林说"

同时!由于发改局工作的$不够细%!在文

件存入档案馆时!没有对文件底稿进行修改也

没有对新资料归档"而且!已经发到国土#建设

等部门的原批准文件也没有收回"

这样!就出现了业主们说的$文号相同!内

容不同%的文件"

发改局据此向业主道歉" 他们否认$伪造

红头文件%之说"

-4

月
-6

日上午!胡佳林接受记者采访时

指出!这份文件只是一份备案文件!对开发商

不具有约束力"$不管我们批多少面积!开发商

也不一定会按我们的批文去办%"

他认为!具体如何开发建设!重要的是规

划局的安排"$开发商要规划许可证!需要我们

的批文! 但规划局把我们的文件摆在什么位

置!我们也不知道" %

记者希望找到当时经办第二份新发改
::

号文的相关人员
<

了解情况!胡佳林的说法是!

原来的局长调走了"而现在他们也查不到当时

的经办和签发人员"

于是!一个增加小区
5

万多平方米建筑面

积#涉及亿元利益的批文就这样出台了"

标准之惑

8

月
5-

日! 新化县规划局对于县长信箱

中转来的$县政府部门伪造公文!违规许可%的

投诉作了回应"

县规划局承认对辉映江岸小区的规划有

多次调整!但否认有两份$新发改
::

号文%"

-4

月
-6

日下午!多位接受采访的县规划

局人士表示!发改委的立项文件很重要!因为

这是一个$大项目%!必须要作为依据" 他们的

档案里只有那份总建筑面积为
546-84

平方米

的批文" 因此!不存在开发商有$增加建筑面

积%的情况"

辉映江岸小区共规划
:

栋
//

层点式住

宅" 小区规划净用地面积
/84:-

平方米!建筑

密度
-:0.=

!容积率
7>46

!绿地率
/7>.=

" 新化

县规划局总工刘卫安介绍!辉映江岸的这三项

指标!在新化楼盘中都是非常好的"在新化!很

多小区的容积率达到了
;

以上!建筑密度也超

过了
54=

" 当年这个小区是新化最好的楼盘!

现在还是新化小区环境最好的楼盘"

而这些却得不到业主们的认同"

周女士等人称! 他们查询建设部
5445

年

颁发的-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.发现!像他

们小区这样的$组团级%住宅用地最高不能超

过总用地面积的
84=

!住宅面积净密度不得高

于
/>7

"据此计算!小区的住宅面积最多只能为

-4;568

平方米" 而目前小区的一二期工程已

经建成
.

栋! 总面积
--5;7:

平方米! 已经超

标" 今后不得再进行住宅开发!而只能进行车

库等非住宅面积的建设"

新化县规划局副局长周良#总工刘卫安等

明确表示! 住宅面积净密度非强制性规定!他

们业内公认的是建筑密度#容积率#绿地率等

指标"

业主们提出! 根据娄底市整体规划文件!

新化县的居住区容积率应为
->7!6>4

" 对此!县

规划局的周清华解释说!该要求是指整体的容

积率!就一个小区来说!其规划容积率完全可

以定为
7!;

!只要该规划区域整体能达到平衡

即可"

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谭春华说!容积

率#绿化率#建筑密度这些规划指标!确实可以

根据各种情况进行调整!这属于规划局的自由

裁量范围"而可以在技术指标上对开发商进行

最强有力制约的!是与国土局签订的国有土地

出让合同的具体约定"任何调整都不能超过合

同约定"

记者在新化县国土局查到了辉映江岸南

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!令人吃惊的是!该合同

$建筑容积率% 一栏上赫然写着!$大于等于

6>68

%"

新化县规划局综合技术股股长周清华

说/$这应该是个笔误!当地还曾发生过同类的

事情" 一般建筑容积率都要写小于等于多少"

如果开发商要钻空子! 确实对政府很不利"%

她进一步解释! 当时土地出让合同上的

容积率等多没有经过规划局事先审定!因此在

规划过程阶段只有参考意义"而现在对土地出

让已经有严格要求!规划部门会在之前审定容

积率等各类指标!一经确定后很难变动!否则

就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"

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业主们的质疑"他们举

例说 ! 规划部门说的严肃性其实经不起考

验,,,在该小区北面一块
7//.

平方米的土

地同样被重庆仁师公司拿到! 规划的容积率

为
8>/7

!并通过了县大规委的审查" 而去年
:

月
!-4

月公示时!容积率调整到了
;>;

" 实际

上!国土局对该地块的出让公告明确规定!容

积率应小于等于
7>7

"

$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看得太多了!他们

的指标变幻莫测!比农贸市场上的菜价变得还

快" %一位业主说"

小区多次调整规划

根据规划局提供的材料!记者查到辉映江

岸小区一共改过
.

次规划! 第一次调规就是

::

号文体现的那样! 增加了
5

万多平方米的

建筑面积!但直接导致业主上访的是第二次把

小区南面的两栋点式楼改为三合一板式楼的

调规" 后面的
6

次都是规划局为缓和矛盾#迎

合业主要求作的细微调整"

第二次调规源于规划局对辉映江岸小区

旁有一条道路的调整"这条原规划道路的走向

发生了变化" 在规划局看来!他们不认为他们

的调规有什么问题"

开发商# 重庆仁师公司的总经理王喜
-4

月
-7

日上午说出了更改的缘由/ 因为政府规

划的道路变化后! 他们对小区入口进行了调

整" 小区的大门从东边调到了北边" 原来从
5

号楼#

/

号楼之间进入! 变成了从
-

号楼和
:

号楼之间进入" 本来开发商已经把
5

号楼#

/

号楼的距离拉得比较开! 留好的入口空位!也

只能作废" 只好调整
-

号楼的建设!原规划建

//

层的
-

号楼! 被调整建设为只有
5

层的商

业会所"

规划更改后!开发商把规划中
//

层的
-

号楼改为两层的商业会所! 其省下的面积分

摊到了其他楼上"

$买房时说是
5

梯
6

户! 但建起来后是

5

梯
7

户! 这些楼栋都长胖了"% 一位姓方的

业主说! $长胖了的楼栋间距肯定就比原来

小了! 原来规划给
;

号楼#

8

号楼建设的位

置! 也就挤了! 离
/

号楼#

.

号楼的距离就

近了"%

在规划局! 记者看到了批准开发商进行

这次调规的资料 " 规划局副局长周良说 /

$开发商要那样调是他的事! 他的程序走到位

了! 依然符合我们的总体控规和技术经济指

标! 我们没理由不批准"%

最主要的矛盾就在此! 规划局认为他们

批准的调规不犯任何错误" 事实上确实只是

建筑面积在每一栋的分摊不同! 总的建筑面

积不变! 用地没有超越规划! 由此计算的建

筑密度# 容积率# 绿化率等指标也就没有发

生变化"

可是! 对于业主来说! 他的直观感受发

生了很大变化! 居住空间受到了影响"

对业主的这种感受!新化县规划局副局长

的答复是/$一个人住得舒适不舒适!就没有标

准!所以我们只能要求符合技术指标" %

他说! 另一个要考虑的是开发商的问题/

如果它是一次性将楼盘都建成再卖!这些问题

就不会出现"

县城房地产的快速发展

周女士和其他业主认为!小区新增建筑面

积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品质!与开放商最

初的宣传广告不符!存在商业欺诈行为+政府

的$阴阳%文件为开放商的新增面积提供了$靠

山%!为开发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"如按上述所

说的可多建
5

万多平方米的面积!以辉映江岸

小区刚售完的
.

号楼
/-44

元
'

平方米的参照

价!以及记者从售楼部获取的信息!新建楼盘

售价每平方米还将上浮二三百元!为此开发商

可预获利近亿元"

针对这种说法!开发商代表王喜表示他们

并没有赚到钱" 理由是这个项目开发周期达
;

年之久! 周期如此之长耗费了大量的建设#人

力成本! 加之不断改变规划让他们也身心疲

惫!$不说赚钱!硬是撑起这个面子!想把这个

项目有始有终地做完#做好%"

他还透露!由于部分业主采取阻工#堵门

等极端维权方式!他们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

-444

多万元"

但业主们并不认同开发商的说法"受业主

们委托调查政府行政程序的律师刘志江等人

认为!当地政府才是这一项目的最大获益者"

当地多名官员向记者反映! 近年当地的

房地产发展中! 有两个楼盘起到了明显的价

格带动作用"

5447

#

544.

年期间!新化县城住

宅的房屋价格在
674

元
'

平方米左右!

544;

年

左右阳光花园的楼盘将这一价格翻番! 达到

了
:44

元
'

平方米左右" 而辉映江岸小区对房

价上涨的贡献最大" 它最初开盘价格为
-784

元
'

平方米!目前开售的三期!均价早已过了

/444

元
'

平方米!达到了娄底市的住房价格水

平"

$它是一个样板!以前在新化没人敢起电

梯高楼" 这之后我们的高层建筑风起云涌!目

前县里有近
54

栋高层电梯楼" 在建的也不低

于这个数字"% 该县国土局一人士言及于此!

眉眼中满是自豪"

房屋销售价格的飙升! 带动了土地交易

的高涨! 让政府的腰包开始膨胀"

新化县一位县领导说! 县城二桥旁边的

一块地! 条件不算好! 原来是
-44

多万元
'

亩

的价格! 结果成交溢价几乎翻番" 以至于该

土地旁边的一地块没有拍卖到理想价格的时

候! 他都怀疑有人串通搞鬼"

记者在该县国土局看到了
54-/

年发出的

一批土地成交确认书" 其中
-!/5

号! 大多数

都是商住用地或者住宅用地的成交单! 工业

用地成交单寥寥可数" 记者记录的
-!;

号土

地成交单中! 最高的价格已经达到了
744

万

元
'

亩"

辉映江岸小区当初南地块
74

多亩地的拿

地价格是
--44

多万元! 其北面地块的价格已

经高达
644

多万元
'

亩!飙升了数十倍"

一些接受采访的官员在私下的谈话中表

示!这是当地经济发展中最直接#也最无奈的

办法" $我们这里没有工业!房地产不起来!怎

么发展* %

新化县委负责人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观

点作了佐证,,,作为国家级贫困县!一年开支

在
/;

亿元左右!各级财政转移支付
5;

亿元左

右"剩下的
-4

亿元缺口!煤炭规费收入大概四

五亿元!其余是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的税费"

$据%中国青年报&'


